
南京艺术学院文件  

南艺院发〔2021〕43号 

 

关于印发《南京艺术学院采购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南京艺术学院采购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南京艺术学院 

                                    2021 年 5 月 28 日 



- 2 - 
 

南京艺术学院采购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对采购工作的统一领导，规范采购

活动，推行校务公开，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护采购活动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采购，是指依法依规通过相关采购

程序确定成交供应商，并与其签订采购合同，有偿取得货物、

服务或工程的行为，包括购买、购建、租赁、委托、雇佣以

及其他各种购置资产等行为。 

本办法所称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设

备、产品、图书、教材、药品、材料和燃料等。 

本办法所称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采购对

象，包括物业管理、安保、维保、印刷、培训、中介服务以

及其他各类服务等。 

本办法所称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

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 

第三条 学校采购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学校各单位的采购项目，需在项目预算资金或

经费已获批准及相关配套条件落实后方可实施。需要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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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项目，应由项目建设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专

家和相关人员进行充分论证，论证工作应当遵循科学、民主、

公开的原则，重点论证项目的技术要求。 

第五条 项目的使用部门（或建设部门）须对提出的项

目需求负责。提供的招标采购项目需求和技术指标不得有倾

向性或排他性，不得指定单一品牌。原则上须确保有三家及

以上不同品牌的同类货物供应商作为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化整为零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七条 学校采购工作严格实行回避制度。在采购活动

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包括评标专家组成员、竞争性谈

判小组成员、竞争性磋商小组成员、询价小组成员等）与供

应商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 

第二章  采购组织机构及职能 

第八条 学校成立由校领导任组长，国有资产管理处、

财务处、审计处、后勤保障部的主要负责人和教职工代表为

成员的校采购工作领导小组。 

学校采购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审核招标采购工

作的规章制度和文件，讨论决定招标采购工作的重大事项，

指导、检查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办公室（以下简称招标办）

的工作，对招标采购工作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招标办的主要职责是： 

（一）确定采购方式，编制、签发采购文件，发布招标



- 4 - 
 

采购信息，接受投标单位的报名，审查投标单位的资格，接

受并保管投标文件； 

（二）拟定评标、谈判、磋商、询价小组人员名单，组

织并主持开标、评标、谈判、磋商和询价工作，做好评标、

谈判等采购记录； 

（三）对中标、成交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签发

中标、成交通知书，协助办理投标保证金的收退、招标办组

织采购的合同的签订、审核及履行等事宜； 

（四）建立评标专家库，做好采购工作相关资料的建档

工作 ； 

（五）完成其他采购相关工作。 

第三章  采购的范围和方式 

第九条 使用学校资金（各级财政下拨经费、科研经费、

组织和个人捐款、政府贷款）、单位自筹资金进行采购的项

目，必须由学校招标办依法委托或组织采购。与后勤服务相

关的项目采购另行规定。 

招标办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采购项目的

性质、特点及采购预算采用不同的采购方式。具体采购方式

如下： 

（一）公开招标，采购人按照法定程序，通过发布招标

公告，邀请潜在的不特定的供应商参加投标，采购人通过某

种事先确定的标准，从所有投标供应商中择优评选出中标供

应商，并与之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一种采购方式。 

https://baike.so.com/doc/4063410-42618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91646-56283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08790-63219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8660379-8981854.html
https://baike.so.com/doc/8660379-8981854.html
https://baike.so.com/doc/7889877-81639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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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请招标，采购人根据供应商或承包商的资信和

业绩，选择不少于三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向其发出招标邀

请书，邀请参加投标竞争，从中选定中标供应商的一种采购

方式。 

（三）竞争性谈判，采购人通过与多家供应商进行谈判，

最后从中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一种采购方式。 

（四）单一来源采购，也称直接采购，是指采购人向唯

一供应商进行采购的方式。 

（五）询价，是指招标人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法人或

其它组织中确定三家或以上单位，并对其提供的报价、质量、

服务等进行比较，确定成交供应商的采购方式。询价适用于

采购的货物规格、标准统一、现货货源充足且价格变化幅度

小的项目。 

（六）竞争性磋商，是指采购人通过组建竞争性磋商小

组（以下简称磋商小组）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就采购货物、

服务和工程事宜进行磋商，供应商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提交

相应文件和报价单，采购人从磋商小组评审后提出的候选供

应商名单中，确定成交供应商的采购方式。 

（七）协议供货，是指采购人在江苏省省级协议供货范

围内直接采购或通过谈判、询价、磋商等方式采购，确定协

议供应商的一种采购方式。 

（八）校内采购方式，为满足学校采购内控需要，除网

上商城采购、校内零星采购以外，借鉴上述（一）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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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采购方式的组织流程，确定中标单位或成交供应商的采购

方式。（网上商城采购、校内零星采购事项，按《南京艺术

学院“网上商城”采购管理办法》和《南京艺术学院零星采购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及限额标准 

第十条 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及限额标准如下：  

（一）采购货物和服务类项目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达到

江苏省财政厅当年发布的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应当采用公

开招标方式。政府采购工程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务院相

关规定执行。 

（二）江苏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且在集中采购限额标

准以上的货物和服务应依法委托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代理

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以江苏省财政厅当年发布

的信息为准，以下相同） 

（三）江苏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以上且在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和服务，委托分散代

理机构代理采购。（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江苏省财政厅当年

发布的信息为准，以下相同） 

（四）江苏省省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且采购单项或

批量预算金额在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货

物采购，按照《南京艺术学院“网上商城”采购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执行。（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购限额，以江苏省财

政厅当年发布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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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江苏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采购单项或批量

预算金额达到分散采购限额及以上的货物、服务及工程，应

委托分散代理机构代理采购； 

（六）江苏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分散采购限额以

下的货物、服务及工程，由招标办按校内相关采购制度自行

组织采购或委托分散代理机构代理采购。 

（七）省级协议供货范围内的项目在省级协议供货商名

录内确定供货商。 

（八）学校确定的其他应纳入招标范围的项目，由招标

办自行组织采购或委托分散代理机构代理采购。。 

（九）采购科研仪器设备不适用江苏省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具体按照《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完善省属高校和科研院所

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2017〕

53 号）和《南京艺术学院科研项目相关货物及服务采购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十）涉密采购项目应按照涉密政府采购管理相关规定

执行。 

第十一条 分散采购限额以上的项目，拟采用邀请招标

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严格执行；分散采购限额

以下的项目，拟采用邀请招标的，由使用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招标办审核，报经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 

第十二条 分散采购限额以上的项目，拟采用单一来源

方式采购的，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同意后，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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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严格执行；分散采购限额以下的项目，拟采用单

一来源方式采购的，由使用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必要时需组

织专家论证，招标办审核，经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 

第五章  招投标 

第十三条  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并对招

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前，将投标文件送达规定地点。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

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应当拒绝接收。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

修改或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

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十四条 委托代理采购项目的开标、评标工作由委托

代理机构组织，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招

标办监督相关流程。 

第十五条 校内招标采购项目的开标、评标工作由招标

办组织，按《南艺校内招投标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项目的使用部门（或建设部门）和中标人应

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根据招、投标文件相

应条款，按照招标办规定的合同格式草拟书面合同，并履行

签订合同的相关手续。项目的使用部门（或建设部门）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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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初稿初审后送交学校招标办、审计处审核，经审核无误后，

签订合同正式文本，并送院长办公室加盖学校合同章生效。

合同签订后原则上不得变更。 

第十七条 中标人不与项目的使用部门（或建设部门）

签订书面合同或中标人自动放弃中标的，取消其中标资格，

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招标办在原评标过程的基础上，按原

评标办法再次确定中标候选人。 

第十八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

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

目分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第十九条 对需要重复采购的货物及服务，若近 12 个月

内已有招标记录，且该货物市场价格波动不大，由项目的使

用部门（或建设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招标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同意，可以采取续标或跟标的方式进行采购。续标

时间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 

第二十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约定足额交纳履

约保证金。 

第六章  纪律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招标工作人员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排斥

潜在投标人、歧视投标人、限制投标人之间公平竞争的，责

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理。 

第二十二条 投标人相互串标或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中标结果无效。未经招标人同意，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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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学校有权依法终止其中标项目合同的履行，另行组织

招标。  

第二十三条 中标人不履行合同或履约中出现质量问题

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给予罚金处理，同时取消其今后参与我校投标竞标的

资格。 

第二十四条 参与招标工作的所有人员，有徇私舞弊、

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的，按校纪校规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

罪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二十五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本办法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违

法违纪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南京艺术

学院招投标管理办法（修订）》文件同时废止。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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